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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一般定义

第2.1条：一般适用定义
根据本协议，除非另有规定：

(a)�中央政府级别是指：
(i) 对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以及
(ii) 对于智利，国家级行政级别；

(b)�受保护投资是指，对于一方法，在其领土内存在于一方法投资者在协议生
效日期时或此后设立、获得或扩大的其他方法投资者的投资；
(c)�海关管理机构是指根据一方法法律负责海关法律和法规管理的机构；
(d)�关税包括与商品进口相关的任何进口关税和任何种类的费用，包括与该进
口相关的任何形式的附加税或附加费，但不包括任何：

(i)�与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III条：2款一致地征收的相当于内部税
的费用；对于该方法的类似、直接竞争或可替代商品，或对于进口商品
已制造或生产的商品；�(ii)�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XIX条和保
障措施协定适用的保障措施关税；�(iii)�反倾销或反补贴关税；以及�
(iv)�与进口相关的、与服务提供成本相当的费或其他费用；

(e)�日历日是指日历日，包括周末和假日；
(f)�企业是指根据适用法律设立或组织的任何实体，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以
及是否为私营或国有，包括任何公司、信托、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合资企
业或其他协会；
(g)�一方企业是指根据一方法律设立或组织的企业；
(h)�现行是指在本协议生效日期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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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ATS�是指服务贸易总协定，包含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B中；
(j)�GATT�1994�指�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包含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A中；

(k)�缔约方产品指�GATT�1994�中理解的国内产品或缔约方可能同意的产品，
包括该缔约方的原产地产品。缔约方产品可包括其他国家的材料；
(l)�政府采购指政府为政府目的获取商品或服务的使用权或所有权，或其任何组
合，且不以商业销售或转售为目的，或用于商业销售或转售的商品或服务的生
产或供应；
(m)�协调制度（HS）指受“协调商品描述和编码系统国际公约”管辖的协调商品
描述和编码系统，包括其解释总则、章节注释和章节注释，以及缔约方在其各
自关税法中采纳和实施的所有修正案；

(n)�品目是指根据协调制度下的关税分类号中的前四位数字；
(o)�缔约方投资者是指试图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进行、正在进或已经进行投资的
缔约方、缔约方法国国民或企业；但是，双重国籍的自然人应被视为仅为其主
要和有效国籍国家的国民�2-

1

2-1�为进一步明确，“缔约方投资者”包括国有企业。

;

(p)�措施是指缔约方采取的任何措施，无论其形式为法律、法规、规则、程序、惯例、决定、
行政行为或其他形式；
(q)�自然人是指根据附件2-A具有缔约方法国国籍的自然人；
(r)�原产地产品是指符合第4章（原产地规则）中规定的原产地规则的产品；
(s)�个人指自然人或企业；
(t)�缔约方法国国民或企业指缔约方法国国民或企业；
(u)�发布包括以书面形式或通过互联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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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区域政府层级，对于澳大利亚，指澳大利亚州，澳大利亚首都领地或北领地。对于智利，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区域政府层级”不适用；

(w)�保障措施协定是指包含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A中的保障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x)�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是指包含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A中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y)�国有企业是指由缔约方全部或多数拥有或控制的为从事商业活动目的而设立的企业；
(z)�子目是指根据协调制度下的关税分类号中的前六位数字；附件2-A；
(aa)�领土是指缔约方的领土，如附件2-A中所述；(bb)�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是
指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A中包含的协定；
附件1A中包含的协定；
(cc)�TRIPS�Agreement�指的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知识产权权，包含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C中；
(dd)�WTO�指的是世界贸易组织，以及
(ee)�WTO�Agreement�指的是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贸易组织，于1994年4月15日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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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A

国家特定定义
根据本协议的目的，除非另有规定：

1.�拥有缔约方国籍的自然人是指：
(a)�就澳大利亚而言，根据2007年澳大利亚公民法定义的澳大利亚公民，
或根据1994年移民条例定义的澳大利亚永久居民；以及�(b)�就智利而
言，根据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定义的智利人，或根据智利共和国政治
宪法定义的智利永久居民；以及

2.�领土是指：
(a)�关于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联邦的领土：�(i)�除诺福克岛领地、圣诞
岛领地、科科斯（基林）群岛领地、阿什莫尔和卡蒂尔群岛领地、赫
德岛和麦克唐纳岛领地以及珊瑚海群岛领地以外的所有外部领土均不
包括在内；以及�(ii)�包括澳大利亚的领海、邻接区、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以及�(b)�关于智利，其主权下的陆地、海洋和�airspace，以及
根据国际法和其国内法在其内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

主权，以及根据国际法和其国内法在其内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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